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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机构设置
成立专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，中心人员配备合理、分工明确，并具有与职责相

适应的教科研水平，合理规划研究中心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、资源建设等工作。

1.2制度规范
出台院系层面相关实施细则，全面、系统地规范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、资

源建设、能力提升等工作。

1.3建设规划

注重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一体化设计及组织实施，按年度或学期或工作项制定清晰

的工作规划，聚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，发展定位准确，育人理念先进，

按照规划有序推进建设。

2.1建设原则

推进“思政育人”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，积极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方法路径，形

成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，能够有效指导和有力推进学校、

院系、教师不同层面的课程思政建设。

2.2建设内容

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，根据专业及课程特点修订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

标准。健全课堂教学管理体系，落实课程思政目标设计、教案编写、教材建设等，

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。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课程、教学案例、名师、

团队、项目等。

2.3教学研究

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方法，推进数字化+课程思政在课堂中的应用，设立院级以上

课程思政相关教改项目，研究课程思政元素提取与有效融入课程教学的途径，开展

院级、专业级、课程级等不同层次的课程思政教学研讨、教学竞赛、主题讲座、集

体备课/观摩课交流活动等多种活动。

2.4教学评价
设计多维度的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评价体系，建立系统、整体的课程思政评学、评

教和评课方案并实施。

2.5建设成果

研究中心建设一批优质课程思政成果。建设省级、校级、院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及思

政教学案例情况，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团队选树情况，发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论文

情况。

2.6宣传推广
建有宣传展示数字化平台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网站等定期展示、宣传优秀课程思政

案例，在校内外形成示范辐射效应，持续提升思政教学能力和思政育人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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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经费投入
示范中心经费纳入院系预算体系，多渠道筹集教师培养培训经费，保证教师能够参

加课程思政培训、研修、交流等。

3.2培训指导
科学设置课程思政培训内容，实施全员培训制度，开展全方位、多样化、针对性的

教师培训，落实教师岗前培训、在岗培训，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。

3.3资源整合

建立示范中心数字资源平台，为院系教师提供专业指导、专题讲座、示范案例、教

学素材等资源，为教师提供丰富、实用、便利的教学资源，形成院系共建共享机制

。

3.4评价激励
建立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，推动院系将课程思政建设纳入教师的

绩效考核内容，不断提高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。

校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评选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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